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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品通告第3/2025號 
 
 
關於磁性材料（UN 2807）的提示  
 

 

       為確保航空安全，民航處在此提醒業界，根據國際民航組織所公布的

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》，磁性材料 ( UN  2 80 7)屬第  9  類危險品。由

於磁性材料 ( UN  280 7 )會影響航機上直讀式磁羅盤以及主羅盤探測器而危

及飛行安全，空運此類危險品受一定限制。業界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申報及

處理此類物品。  

 

2 .     為說明未有按照規定所引致的後果的嚴重性，以下回顧過去一宗涉及

未經申報磁性材料的嚴重事故案例。在該案例中，一批報稱為「金屬零件

（不受限制）」之貨物，於本地貨運站進行堆砌貨物時，職員發現該重逾

1 0 公斤貨物紙箱僅憑其磁力已能吸附於金屬欄杆。一名職員在開箱檢查

時，拇指被兩塊磁鐵相吸而嚴重夾傷，需即時送院接受緊急手術。其後調

查發現，該批貨物內的物品實為超強磁鐵。事後涉事貨運代理公司被裁定

三項違反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》中有關航空托運危險品的罪名成立。  

 

3 .     由此可見，除了危及航空安全，倘若含磁性材料的托運貨物未經申報，

尤其是在未有妥善包裝的情況下，空運業從業員可能面臨受傷的潛在風險。

民航處促請業界對未經申報的危險品保持警惕，並提醒各從業員在處理可

疑金屬零件或磁性材料的托運貨物時，應加倍小心。  

 

 

違反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  

 

4 .     付運未經申報或錯誤申報的危險品會構成違反香港法例第  38 4A 章，

涉案的付運人及／或貨運代理人可被檢控。一經定罪，可處罰款 25 0, 000 

元及監禁兩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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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  本處對於涉及危險品事故的付運人和貨運代理人，會加強監察和施加

額外的檢查規定。相關公司亦必須向本處提供改善方案計劃及有關佐証，

証明其已採取適當行動以防止事故再次發生。  

 

6 .    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29 10  68 56  或  2 910 6 85 7  與危險

品事務組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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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日期：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

 

本通告的電子版本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 

http://www.cad.gov.hk/chinese/DGAC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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